
【附件一】 
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代理教保員甄選報名表

           

准考證號：   
        115年    月     日
	姓  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年
月    日

	
	
	
	
	
	
	

	地  址
	
	照片

	e-mail
	
	

	電  話
	
	

	項目
	檢附之證明
	審核人員核章

	證明文件
	□報名表

□考生國民身分證（驗正本,影本附貼於本表）

□畢業證書（驗正本,繳影本）

□合格教師證書（驗正本,繳影本）

□切結書(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4條)。

□切結書(基本救命術及安全教育課程切結書)。
□基本救命術訓練8小時以上訓練證明。
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(得於錄取報到後30日內檢附)
□簡要自傳

□委託書(委託他人報名者檢附)
□其他符合報考文件（驗正本,繳影本）

□原住民籍或身心障礙證明。
□准考證

□其他:
	

	
	
	

	身份證正面粘貼處
	身份證背面粘貼處

	以上證件影本請依序排列，並均以A4大小紙張影印。

	1.發還證件正本（影本留存）
2.發還准考證
	報考人簽收
	

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代理教保員甄選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結書
【附件二】
    本人 ________________確未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及第33條各款規定不得報考之情事，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授權有關機關查證及依甄選簡章之規定辦理。
 此致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
  立切結書人：
  身份證統一編號:
  住址:
  電話:
中華民國115年   月   日
【附件三】 
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代理教保員甄選
簡要自傳
姓名：             

一、家庭狀況簡介：
二、專長及興趣：
三、學經歷：
四、教學理念與實務經驗：
五、參加甄選之動機：
（書寫不夠可自行加頁，兩張為限）
【附件四】 
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
第1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甄選(第1次公告分4次招考)
切　結　書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，切結下列情事(請逐一勾選)：
□無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2條規定不能任教保服務人員情事之一。
□報名時尚未具有任職前2年內取得之8小時基本救命術訓練證明，同意切結至遲於任職後3個月內取得證明並繳交。
本人如有以上切結不實，同意取消錄取資格及無條件解約，並願負偽造文書之刑事責任及放棄抗辯權。
此致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
立切結書人：　 　    　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中華民國115年   月   日
【附件五】
委    託    書

 本人             參加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甄選（第1次公告第     次招考），因不克親自前往貴校辦理報名，特委託被委託人代辦報名手續。

此  致
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
委託人： 
身分證字號： 
住址： 
被委託人： 
身分證字號： 
住址： 
中華民國115年   月   日
【附件六】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
第1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甄選(第1次公告分4次招考)
切　結　書(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用)
 本人因               正在      大學(學院) 系 (班)修業中，尚未取得畢業證書，願以切結方式參加甄選，並保證於報到前取得畢業證書，如因故未取得，無異議同意撤銷錄取資格。
此致 

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

     立切結人：            簽章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中 華 民 國    115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【附件七】
	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
114學年度第1次代理教保員甄選

	(第1次公告第    次招考)
准 考 證
貼相片處
請黏貼三個月內
二吋正面脫帽
半身照片
姓名：   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

	

	

	

	

	報考學校：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

	報考科別：代理教保員

	時間：115年    月     日下午1：30試教、口試依序進行

	地點：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（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新社150號）

	注意事項：
一、考試當日需持准考證、國民身分證以供查驗。
二、應試考生請於甄選當日下午13:00分至13:20分前至試場完成報到手續，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不得參加應試，考生不得異議。按當日各類科排定應試順序（排定順序不得以任何理由調整），經唱名三次未到者，取消應考資格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考。


【附件八】
	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
甄選（第1次公告第    次招考）複查成績申請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收件編號：

	應考人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  年 月 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甄選名稱
	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甄選（第1次公告第      次招考）

	報考類科
	幼兒園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  
	准考證編號
	

	申複查項目
	□ 試教   □ 口試 

	 eq \o(\s\up  9(申請人),\s\do  4(代理人))簽章
	
	申請日期
	 年   月   日

	注意事項：

一、申請複查甄選成績，應於複查成績規定時間、地點，以書面（本申請書）向本校人事室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且以一次為限。

二、複查僅限應考人申請項目，未申請複查部分，概不複查。



